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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应急管理监察员业务培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中国民航应急管理监察员业务培训（以下

简称“业务培训”）的管理，根据《中国民用航空监察员管理规定》

（ＣＣＡＲ－１８－Ｒ３）和《中国民用航空应急管理规定》 （ＣＣＡＲ－３９７），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应急管理监察员是指依照《中国民用航空监察员管

理规定》取得安全监管类应急管理监管专业监察员证件的民航行

政执法人员。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民航各级行政管理机关和培训机构管

理、组织和实施业务培训。

第四条　 业务培训包括初始业务培训和持续业务培训。

初始业务培训指民航行政机关人员为取得安全监管类应急管

理监管专业监察员证件，履行民航应急管理行政执法职责而应当

接受的专业知识培训。

持续业务培训指应急管理监察员为保持、提高其民航应急管

理行政执法能力而应当定期接受的专业知识培训。

第五条　 民航局综合司负责业务培训的规划与管理，包括制

定培训大纲（见附件 １）、审批培训课程与教材、审核业务培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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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培训实施计划、指定培训实施机构（以下简称“培训机构”）并对

其工作进行监督与指导。

第六条　 培训机构负责业务培训的具体组织与实施，协助民

航局综合司建立应急管理监察员技术档案（见附件 ２），以及对应

急管理监察员进行审验。

第二章　 业务培训的组织与实施

第七条　 各地区行政管理机关的应急工作办事机构应当及时

了解和掌握本地区应急管理监察员调整情况，按照民航局综合司

的要求提交年度初始业务培训需求。

第八条　 培训机构应当根据初始业务培训需求、持续业务培

训情况以及下一年业务培训要求等制定年度培训实施计划，并经

民航局综合司批准后通报民航各地区行政管理机关的应急工作办

事机构。

第九条　 民航各地区行政管理机关的应急工作办事机构应当

组织、督促辖区内应急管理监察员及安全监管类应急管理监管专

业监察员证件申请人按要求参加业务培训。

第十条　 业务培训应当根据培训大纲的要求开设培训课程，

并统一使用民航局综合司批准的培训教材。

第十一条　 业务培训采用集中培训的方式进行。 其中初始业务

培训的时间不少于 ６０ 学时，持续业务培训的时间不少于 ４０ 学时。

第十二条　 业务培训应当进行考核并向考核合格人员颁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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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培训合格证书。

第十三条　 初始业务培训考核应当以笔试方式进行，持续业

务培训考核可以采取笔试、提交培训报告或组织案例分析、模拟演

练等方式进行。

第十四条　 初始业务培训中有作弊行为的按《中国民用航空

监察员管理规定》有关条款处理。

持续业务培训中有作弊行为的应当重新参加培训。 拒绝重新

参加培训的按审验不合格处理。

第十五条　 民航局综合司应当定期对培训大纲进行评估，并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修订与更新、应急管理理论与

知识的发展、应急领域新技术的应用等情况，及时修改和完善培训

大纲。

对培训大纲的评估应当不少于每三年一次。

第三章　 培训机构的管理

第十六条　 培训机构应当根据培训大纲编制培训教材并报民

航局综合司审查。

第十七条　 培训机构应当按照培训大纲组织培训，并在培训

中使用民航局综合司批准的培训教材。

第十八条　 培训机构应当加强对授课教师的管理，选择能力

较强的教师承担授课任务。 每次培训开始前应将本次培训授课教

师名单报民航局综合司备案，并根据民航局综合司的意见调整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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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师。

第十九条 　 培训机构应当详细记录参加培训人员的学习情

况，并在培训结束后及时将参加培训人员的名单与考核成绩报民

航局综合司。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民航局综合司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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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民航应急管理监察员业务培训大纲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监察员管理规定》 （ＣＣＡＲ－１８Ｒ３）、《中国

民用航空应急管理规定》（ＣＣＡＲ－３９７）与《民航应急管理监察员业

务培训管理办法》，编写本大纲。

本大纲规定了民航应急管理监察员业务培训（以下简称业务

培训）的目的、要求、内容和考核标准。

１．培训目的

使参加培训的人员获得并保持履行民航应急管理行政执法职

责所应当具备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促使应急管理监察员具备过硬

的专业技术能力、较高的依法行政能力、较强的分析问题处理问题

能力、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２．培训要求

２．１ 业务培训分为初始业务培训和持续业务培训。

２．２ 业务培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从突发事件应急

工作的基本理论与实务、民航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业知识等方面

开展综合性培训。

２．３ 业务培训由中国民航安全学院在民航局综合司的领导下

组织实施，采用统一教材，集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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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业务培训的内容及时间应当符合《民航应急管理监察业

务培训管理办法》的要求。

３．初始业务培训内容

初始业务培训主要包括应急管理基础理论、应急管理实务、民航

应急管理专业知识、民航突发事件案例分析、研讨交流等五部分。

３．１ 应急管理基础理论

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解读，灾害学理论

基础，风险管理理论基础，国内外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比较等课程。

３．２ 应急管理实务

主要包括风险管理工具，基于情景构建的应急准备，突发事件

应对能力的规划与建设，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应急预案的编制、评

估与管理，应急演练的组织与实施，危机公关，危机决策，突发事件

应急指挥信息系统，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调查评估等课程。

３．３ 民航应急管理专业知识

主要包括《中国民用航空应急管理规定》 （ＣＣＡＲ－３９７）与民航

应急管理综述，航空安全管理体系，民用航空器搜寻与援救，民用

航空器飞行事故旅客家属援助，航空器事故调查，残损航空器搬

移，机场应急救援，空防安全突发事件，大面积航班延误应急处置

等课程。

３．４ 民航突发事件案例分析

主要内容为国内外民航行业突发事件的典型事件分析。

３．５ 研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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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为围绕民航应急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小组或集

体讨论的形式进行研讨和交流。

４．持续业务培训内容

４．１ 应急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新变化；

４．２ 风险管理与应急管理理论新发展；

４．３ 应急管理新知识与新技术；

４．４ 典型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要求；

４．５ 民航各专业领域的应急工作与最新进展；

４．６ 最新民航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案例分析；

４．７ 应急演练；

４．８ 心理疏导与压力缓解；

４．９ 初始业务培训课程回顾；

４．１０ 其他应急管理相课程；

４．１１ 研讨与考核。

５．学时安排

５．１ 初始业务培训总计 ６０ 学时。

５．２ 持续业务培训总计 ４０ 学时。

６．考核

６．１ 初始业务培训考核采用笔试闭卷考试的方法进行，时间为

２ 学时。 题型包括判断、选择、简答和分析。 合格成绩为百分制的

的 ８０ 分或以上。

６．１．２ 持续业务培训考核采用笔试闭卷考试、提交培训报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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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方法进行。 笔试闭卷考试时间为 ２ 学

时。 当以提交培训报告或组织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方式进行考

核时，由民航局综合司与培训机构按照合格、不合格对参加培训人

员的考核成绩进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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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民航应急管理监察员技术档案 

个人基本信息： 

姓   名  性   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最高学历  

工作单位及部门  职务  

电子邮箱  电话  

教育背景 

 
 
 
 
 
 
 
 
 

专业特长 

 
 
 
 
 
 
 
 

监察员证件信息： 

证件编号  

初级监察员 
任职时间 

 

中级监察员 
任职时间 

 

高级监察员 
任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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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记录： 

培训类别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承办机构 考核成绩 证书编号 

初始业务培训      

     

     

     

     

     

     

     

     

     

     

     

持续业务培训 

     



 

 

附件 3 

民航应急管理监察员统计表 
报送单位：                     

个人基本信息 监察员证件信息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及部门 职务 联系方式 证书级别 证件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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